切結書

立切結書人



茲因所持有之後開
應繳回物品確於民國

年

月

日因保管失慎遺失是實，如有虛偽或損害第三人之權益者，立切結書人及代理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敬祈  辦理作廢並准予註銷登記為禱。

此致

財政部台北關稅局

立切結書人：








（簽名蓋章）

代理人：










（簽名蓋章）

中華民國



年




月




日

□ 報關業務證照□ 報關證


□ 通關磁卡








